
2025-2026 年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简章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

2025-2026年度将继续选派访问学者通过中加学者交换项目赴加拿大

高校研修。具体通知如下：

一、选派规模、留学及资助期限

选派规模：100人·月（即每年录取人员留学期限之和不超过 100

个月）

留学及资助期限：4-12个月

二、资助内容

（一）中国教育部将承担中国学者的中加间一次往返旅费，其始

发地和在加拿大境内的最终目的地由中国教育部确定选择最节约成

本的路线。需在加拿大境内中转的中国获奖者，可向加拿大外交、贸

易与发展部指定机构提交相关发票，加拿大外交、贸易与发展部报销

最高 350加元的中转期间食宿费用。

（二）加拿大外交、贸易与发展部将通过指定机构，向每位获奖

者提供一笔奖学金，奖学金数量按其在加拿大进行研究的整月数确定，

并支付获奖者的医疗保险费用。

三、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

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

和端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 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

范，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

心和使命感。

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4.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5. 年龄不超过 50周岁（197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6. 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回国后服务满两年以上

方可申请。

7.外语水平应符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

（https://www.csc.edu.cn/article/2514）及拟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申

请时外语水平未达到派出要求者，如所在单位重点推荐，亦可申请，

但须提供可反映其外语水平的考试证明，如往年WSK/TOEFL/IELTS

等考试成绩单。此类人员如通过评审被录取，须参加教育部指定出国

留学人员培训部相关语种培训或自行报考WSK/TOEFL/IELTS等考

试，达到外语条件后方可派出。

（二）资格标准

1. 职业

（1）国内高等院校或其它研究机构的全职、正式教学和科研人

员（需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具有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应有 2年

以上工作经历；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没有工作年限的要求。

（2）或者：政府、教育机构、媒体或文化组织的中级专业人员

（需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承担管理、政策发展或决策等相关

职责，并且在本单位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2. 正在境外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公民，以及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

卡的中国公民不能申请本项目。

3. 已获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正式邀请信（需自行联系，具体要

求详见附件 1）。

（三）评选标准

1. 总则

（1）申请人须具备相当熟练的英语或法语听说读写能力，以在

加拿大大学开展研究项目。

（2）申请人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方可申请本项目。

（3）申请人在加拿大的指定的,暨由加拿大各省或地区政府批准

的可接受国际学生的学习机构，从事有关加拿大的研究。“加拿大研

究”的领域侧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包括：商科、经济学、法律、



国际关系、历史、政治、社会学、地理、艺术、英语或法语文学、语

言学、教育学、传播政策、社会管理、环境研究、建筑学及其它相关

领域。

2. 对于来自中国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或研究人员：

（1）在提交的研究计划中展示作为候选人的学术成就。

（2）研究课题旨在促进对加拿大认识和了解。

（3）研究课题能够在申请人回国后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如出

版专著、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亦可通过其它方式使其研究成

果在中国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3. 对于来自政府、教育机构、媒体和文化组织的专业人员：

（1）在工作中富有创造性、革新性和开拓精神，表现出卓越的

领导才能。

（2）优先考虑以下领域的专业候选人：

1) 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管理

2) 经济学/金融/银行业

3) 环境保护

4) 法律

5) 教育

6) 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

4. 致力于向中国大众宣传和推广其学术研究，从而促进中国对

加拿大的了解。

四、时间安排

1.网上报名截止日期至 2025年 6月 30日 14:00。各单位须组织

被推荐人在此期限内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

（http://sa.csc.edu.cn）进行报名，并按照《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申请材

料及说明》（详见附件 1）提交申请材料。

请被推荐人完成网上报名后，将申请材料电子版合并为一份 PDF

文件，文件命名格式：申请人姓名拼音（姓、名分开，大写）；邮件

http://sa.csc.edu.cn/


主题命名格式：2025年中加学者项目+姓名拼音（姓、名分开，大写），

于 6月 30日 14:00前发送至 md4@csc.edu.cn。

2.有关高校人员的申请由所在学校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其他人员

的申请由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单位负责受理（受理单位一览表

请查看链接：https://www.csc.edu.cn/article/3484）。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7月 10日前完成网上材料的接收、审核，并将单位推荐公函及名

单盖章后扫描上传到信息平台提交。

五、评审及录取安排

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加拿大驻华使馆将于 2025年 7-8月共同组织

专家评审；加拿大驻华使馆将于 2025年 7-8月组织评审合格人员参

加外语水平电话测试；国家留学基金委将于 2025年 8月公布录取结

果。

https://www.csc.edu.cn/article/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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